
青海省惠民惠农财政补贴政策项目
政策要点解读

（雨露计划助学补助）

一、补贴依据

青海省农业农村厅 青海省教育厅 青海省财政厅 青海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雨露计划助学补助发放工作的通知》

（青农函〔2024〕149号）

该文件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日。新文件需待国家要求明

确后重新制定印发，现阶段政策继续按原标准实施。

二、该补贴项目是什么

用于引导脱贫家庭（含监测对象）新成长劳动力接受职业教

育、普通高等教育，提高技能素质、综合能力，提升就业竞争力。

三、补贴对象

我省正常在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

（下称防返贫系统）的脱贫家庭（含监测对象）中接受国内职业

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的在校生，且在教育部学籍管理系统或人社

部全国技工院校信息管理系统中注册正式学籍的。

待需要继续帮扶的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确定后，补助对象按

照新的范围执行。

四、补贴发放时间和补贴标准

每学期发放一次。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本科生、高职（大

专）生每生每学期补助 5000 元，预科生、中职生每生每学期补助

2500 元；其余县本科生每生每学期补助 3000 元，高职（大专）生



每生每学期补助 2500 元，预科生每生每学期补助 2000 元，中职

生每生每学期补助 1500 元。

后期相关政策如有变化，按照新的政策执行落实。

五、补贴申报流程

第一步：自主申报，学生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向所在村进

行申请。

第二步：村级上报，村级进行人员身份资格初审，审核通过

人员名单上报至乡镇。

第三步：乡镇初核，乡（镇）对村级上报的人员进行身份资

格核实，审核通过后，报上级部门审核。

第四步：县级审核，县级对乡（镇）上报人员进行身份资格

最终核实。身份资格审核完成后，县级进行学生学籍核实。

第五步：公示监督，学生身份资格和学籍均符合条件后，各

级进行公示，公示时长不少于 7 日（可同步公示），确定补助名

单。

第六步：发放补贴，补贴资金通过“一卡通”（社保卡）发放

到帮扶对象家庭。


